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附件 4 

程序審查意見暨回覆說明 

 







 - 1 - 

「信義 A7商業大樓新建工程環境影響說明書 

變更內容對照表(初稿)」 

程序審查意見暨回覆說明 
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民國 112年 2月 9日北市環綜字第 1123000513號函說明二 

序號 審查意見 回覆說明 頁數 

(一) 本次申請微調部分樓層樓地板面

積，並重新計算用污水量及廢棄

物量等，請將用污水量相關檢討

內容移至旨揭報告第 5 章「變更

後對環境影響之說明。 

遵照辦理。已將第 4 章污水量相關檢

討內容移至報告第 5章。 

P.5-1~5.2 

(二) P.4-8「四、雨水回收規劃」集水

面積檢討，裸露綠地部分原核准

為 2,000 平方公尺，本次申請變

更為 704.8 平方公尺，惟本次並

未申請變更旨案綠覆面積，爰請

釐清後修正。 

謝謝指教，裸露綠地為基地之灌木及

地被綠化面積，原核准 2,000平方公尺

將喬木綠化面積計入，故屬誤植。因

此原核准裸露綠地面積應為 704.8 平

方公尺，原核准集水面積修正為

8,766.69平方公尺。本次變更集水面積

較原核准增加 268.6平方公尺。 

另本次變更之喬木、灌木及地被綠化

面積與原核准相同，故本次並無變更

綠覆面積。 

P.4-8 

(三) P.4-10「五、污水處理計畫」本次

變更內容取消「G2（一般事務

所）」一類，惟依 P.4-6表 4-2「建

築面積變更前後比較表」，建築物

用途仍包含一般事務所，兩者內

容不一致請確認後修正。 

依本案表 4-2所列，3、4F使用類組分

別有 G2及 B3兩種，於建照中同時以

兩種用途申請，以利未來彈性使用，

故兩種用途面積分別列於 5.1 節本次

變更內容表中。且因建築法規、防災

審查計算皆以較為嚴格 B3 類組進行

檢討，故本案 G2污水量亦以 B3類組

從嚴方式檢討，詳 5.1節。 

P.5-2 

(四) 請表列補充「臺北市推動宜居永

續城市環境影響評估審議規範」

檢核結果。 

遵照辦理，已補充 111年 4月 26日修

正發布之「臺北市推動宜居永續城市

環境影響評估審議規範」檢核結果。 

目 錄 前 之

檢核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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